2011年2月25日
建筑物能源效益资助计划能更有弹性地资助不同项目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员会今天(2011年2月25日) 赞成移除建筑物能源效益资助计划(资助计划)下的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和能源效益项目拨款上限的建议。两个项目的拨款上限分别为1.5亿元及3亿元。
由于能源效益项目在申请数目及每幢建筑物的资助额上，均较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为高。因此，能源效益项目批出资助的速度亦较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为快。移除两个项目的拨款上限，可以扩大4.5亿元资助计划的效用，使现有资源可更有弹性地资助各类申请，以达致资助计划之目的。
政府在2008-09年施政报告宣布成立资助计划，资助建筑物业主进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和能源效益项目。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能帮助建筑物业主有系统地检讨其建筑物使用能源的情况及量化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源效益项目鼓励建筑物业主对其建筑物进行改装、加建或改善工程，以提升屋宇装备装置的能源效益表现。资助计划于2009年4月开始接受申请。
资助计划广受建筑物业主欢迎。截止2011年2月25日，共接到1,312宗申请，涉及超过8,700座建筑物，即全港约每五座建筑物中有一座申请，当中包括212宗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和1,100宗能源效益项目。现时有565宗能源效益项目和121宗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综合审计获批准，资助金额分别为2.63亿元和6.6百万元。
